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仁愛基金收支管理要點
910802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弘揚「雪中送炭」之精神，並有效管理及運用仁愛基金以發揮急難救助之功用。
二、經費來源：
(一)各界捐贈款(含全校師生及家長)
(二)上級補助款
(三)其他經費
三、仁愛基金管理委員會
	職務 
	職稱 
	職掌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仁愛基金管理之各項事務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審核各項急難救助案件及救助標準之修訂 
推動仁愛基金經費之募集與運用 
	  

	委員兼幹事 
	訓育組長 
	受理仁愛基金之各項申請業務 
	  

	委員 
	教務主任 
	審核各項急難救助案件及救助標準之修訂 
	  

	委員 
	總務主任 
	審核各項急難救助案件及救助標準之修訂 
	  

	委員 
	輔導主任 
	審核各項急難救助案件及救助標準之修訂 
	  

	委員 
	會計主任 
	審核仁愛基金經費之運用 
	  

	委員 
	出納組長 
	仁愛基金經費之收支管理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審核各項急難救助案件及救助標準之修訂
	  


四、仁愛基金運用項目及優先順序：
(一)學生急難救助
(二)學生急難助學金
(三)其他濟助項目
 五、基金處理：本仁愛基金納入公庫處理。
六、各項目濟助標準及申請辦法：
(一)學生急難救助
1.申請辦法：學生發生急難事件得由級任老師或家長(法定監護人)向訓育組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
2.濟助標準：
 (1)學生本人發生急難事件(如事故造成傷亡……等)，得由相關人員提出申請，濟助金額由主任委員召集各委員視經費狀況及事件之性質討論後另訂之。
 (2)學生家庭發生之急難事件：
甲、主要經濟來源之親屬死亡慰助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乙、家庭遭逢重大變故事件慰助金新臺幣伍仟元至壹萬元整(由主任委員視經費狀況及事件之性質於額度內訂之)。
丙、主要經濟來源之親屬傷殘慰助金新臺幣伍仟元整。
(二)學生急難助學金
1.申請辦法：學生發生急難事件得由級任老師或家長(法定監護人)向訓育組提出申請，申請表同附件一。
2.濟助標準：
(1)學生家庭逄遭變故造成家庭經濟發生困難，無力繳交學雜費，由主任委員召集各委員視經費狀況討論(必要時可請相關人員出席說明)，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得由本項經費中提撥支應，本項濟助申請期限於每年六、九月及一、二月辦理。本項補助直接撥入學生代收代辦費中。
(2)學生家庭逄遭變故造成家庭經濟發生困難，無力負擔平日之學習用品及午餐者，由主任委員召集各委員視經費狀況討論(必要時可請相關人員出席說明)，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得由本項經費中提撥支應，每月學用品費300元、午餐費600元，並得視學生狀況改善或本基金結餘狀況予以停撥。
(三)其他濟助項目：
1.濟助金額伍仟元以下者由主任委員視濟助狀況批示之。
2.主任委員認定狀況特殊需提高濟助金額者，由主任委員召集各委員視經費狀況及參酌事件之性質討論後另訂之。
 七、一般規定：

（1） 委員會於每學期末召開定期委員會議乙次。

（2） 仁愛基金帳目明細於期末校務會議中由出納組長提出報告。
八、本要點經由仁愛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呈請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仁愛基金急難救助申請表

	受益人

(學生)
	
	班級
	年  班
	通訊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事

由
	

	檢附

證件
	

	符合救助條款
	符合本校仁愛基金設置管理要點第六條　  款之濟助標準第   項   類

	救助

金額
	 萬      千      百      拾      元整

	核示
	
	會辦意見
	學務

主任
	
	經

辦

人
	

	
	
	
	主計
	
	級任

老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粘貼憑證用紙

受款人:
▇發票(或收據)開立廠商或所得人 

                       □代墊人(簽名或蓋章)：＿＿＿＿，代墊＿＿＿＿元

   □其他（請列舉並標示金額）

	簽證編號
	

	傳票(付款憑單)編號
	

	憑證

編號
	預算年度
	106
	金額
	用   途   說  明

	
	預  算  科  目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工作計畫
	用途別
	
	
	
	
	
	
	
	
	
	

	
	L10270

仁愛基金
	
	
	
	
	
	
	
	
	
	


經費來源□預算
■補助款(應付代收款)：
	經 辦 單 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登記
	會 計 單 位
	機關長官

或授權代簽人

	經 手 人：

所得登記

出納組長：

總務主任：
	驗收或證明：訓育組

單位主管：學務主任
	
	


新 北 市 立 鷺 江 國 民 中 學

	收  據

	
	年
	
	班
	
	號
	姓名
	

	申請退還
	
	共計     元整

	茲領到申請退還之
	
	，

	新台幣合計
	
	仟
	
	佰
	
	拾
	
	元
	整
	無
	誤
	。

	此致  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

	        領款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